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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灣仔區議會秘書處盧樂文女士  

 

  就楊雪盈議員於本年八月十七日致灣仔區議會地

區設施及工程管理委員會的信件中所作出的提問，本署

現回覆如下。  

 

由於較早時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嚴重，政府

曾於七月下旬規定餐飲業務處所實施全日停止堂食。為

有需要的市民在實施該項措施期間提供用膳空間，民政

事務總署於七月三十日、三十一日及八月一日的午膳時

間（由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）開放位於全港十八區的十

九間社區會堂／社區中心，供市民自攜午餐用膳。隨着政

府決定撤銷有關措施，餐飲業務在七月三十一日恢復提

供日間堂食，市民對社區會堂／社區中心午膳空間的需

求減少，本署遂於八月二日起停止有關安排。  

 

有關上述為市民提供用膳空間的安排，本署是開放

用作夜間臨時避暑中心的社區會堂／社區中心，當中包

括灣仔活動中心。其中所牽涉的開支屬社區會堂／社區

中心的日常營運開支，本署沒有分類統計。  

 

就灣仔活動中心而言，該段午膳時間分別有 38、 2

及 2 人次使用。  

 

  政府現正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。同時，政府呼籲市

民應繼續保持社交距離並避免人羣聚集。很多政府設施

（包括本署轄下的社區會堂／社區中心）現時仍然暫停

開放，以減低病毒傳播和在社區大規模爆發的風險。基於

箇中所引致的風險，本署除了繼續在需要時開放夜間臨

時避暑中心外，不會考慮開放社區會堂／社區中心供市

民暫住。  

 

 

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 

 (  鄧文政  代行 )  


